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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南寧高中防制校園霸凌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95 年 4 月 28 日台軍字第 0950057598 號令「教育部改善校園治

安—倡導友善校園，啟動校園掃黑實施計畫」辦理。 

 二、教育部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三、臺南市各級學校防制校園霸凌執行計畫。 

貳、目的： 

為防制校園霸凌事件，建立有效之預防機制及精進處理相關問題，特訂定

本執行計畫。 

參、實施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 

肆、執行策略(三級預防)： 

一、一級預防(教育宣導)： 

    應著重於學生法治、品德、人權、生命及性別平等教育，培養學生尊重

他人與友愛待人之良好處世態度，透過完善宣導教材辦理學校相關人員

研習活動分層強化行政人員、教師及學生對於霸凌行為之認知與辨識處

理能力。 

二、二級預防(發現處置)： 

    與警察(分)局完成簽訂「校園安全支援約定書」，強化警政支援網絡；

擴大辦理記名校園生活問卷調查表，對反映個案詳查輔導；如遭遇糾紛

事件，除應迅即判斷屬偶發或霸凌事件，並依據校園霸凌事件處理作業

流程(校園霸凌事件處理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循「發現」、「處

理」、「追蹤輔導」三階段，成立校內「輔導小組」。 

  三、三級預防(輔導介入)： 

  啟動輔導機制，積極介入霸凌、受凌及旁觀學生輔導，必要時轉介專業心

理諮商人員協助輔導，務求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學生偏差行為。若霸凌行

為已有傷害結果產生，如屬情節嚴重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單位協處及提

供法律諮詢，以維護當事學生及其法定代理人權益，必要時將個案轉介至

專業諮商輔導矯治。 

伍、執行要項： 

一、教育與宣導： 



(一)加強實施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

教育，奠定防制校園霸凌之基礎。 

1.研編各類教材及充實宣導資料，以利教育實施。 

2.將學生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融入各領域課程，並適時於相關課程結合重大事件實施機會教育。 

3.結合民間、公益團體及社區辦理多元活潑教育宣導活動，深化學生

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生命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 

4.辦理教師法治教育、品德教育、人權教育及生命教育相關研習，增

強教師知能。 

5.參閱法務部全球資訊網，建立法治教育人才庫，提供學校辦理相關

研習參考。 

(二)編寫各類防制霸凌案例教材及法律彙編。 

(三)每學期結合校務會議、導師會議或教師進修時間，實施防制校園霸凌

研習，強化教育人員防制校園霸凌知能與辨識能力。 

(四)設立防制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成員包含導師、學務人

員、輔導老師、家長、社工人員及少年隊等，共同負責防制校園霸凌

工作之推動與執行。 

(五)推動每學期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並規畫辦理相關系列活動。 

(六)成立「維護校園安全家長工作坊」，辦理志工招募研習，並協助學校

預防校園霸凌及強化校園安全點巡查。 

(七)結合家長會，加強學生家長對校園霸凌認知與權利義務。 

(十)透過社區力量與愛心商店，共同確保學生校外安全與防範不法情事。 

二、發現處置： 

(一)本校設立反霸凌投訴電話 06-2628492，受理反映校園霸凌事件，並立

即列管處理。 

(二)每學期辦理校園生活問卷普測，追蹤問卷反映個案，詳予輔導。 

(三)設置投訴信箱，建構反校園霸凌網頁，提供學生及家長投訴，並宣導相

關訊息及法規(令)，遇有投訴，專人處置及輔導。 

(四)發現疑似「霸凌」行為時，立即列冊追蹤輔導，如發現符合霸凌通報要

件者，即應依規定通報校安系統，並啟動輔導機制。 

(五)本校學輔人員、教師，遇霸凌個案時，應主動聯繫學生家長。 



三、介入輔導： 

(一)學生疑似發生霸凌個案，經學校防制霸凌因應小組會議確認，符合霸

凌要件，除依校安通報系統通報外，並成立輔導小組，成員包括導師、

學務人員、輔導教師、家長、及視個案需要加入社工人員及少年隊等

加強輔導，輔導小組應就霸凌者、受凌者、旁觀者擬訂輔導計畫，明

列輔導內容、分工、期程等，並將紀錄留校備查。 

(二)若霸凌行為屬情節嚴重之個案，應立即通報警政及社政單位協處，或

向司法機關請求協助。 

(三)經學校輔導評估後，對於仍無法改變偏差行為之學生，得於徵求家長

同意轉介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實施矯正與輔導；學校輔導小組仍

應持續關懷並與該專業諮商輔導或醫療機構保持聯繫，定期追蹤輔導

情形，必要時得洽請司法機關協處及請社政單位協助輔導或安置。 

陸、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另行補充或修訂之。 

  



南寧高中反霸凌宣導實施成果 

  

生輔組長於新生訓練進行反霸凌宣導 學務主任於開學典禮進行友善校園宣導 

  

校長於升旗進行友善校園宣導 
班親會手冊置放反霸凌相關資訊供家

長、師長參考 

  

辦理反霸凌宣導講座 辦理反霸凌宣導講座 

 

 



114 學年度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學生輔導工作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公布之學生輔導法。 

二、臺南市 114 學年度友善校園實施計畫。 

貳、目標 

一、建置校園三級輔導工作系統。 

二、推展生命教育與預防校園霸凌事件。 

三、重視特殊學生個別化輔導工作。  

四、推行家庭教育之親職輔導知能。 

五、落實兒少保護與通報機制。 

六、整合校外輔導資源連結，建立輔導網絡。 

參、實施對象:本校全體學生。 

肆、參與成員: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7 條學校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均負學生輔導之責 

任。 

伍、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職掌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8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設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其任務如下：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訂定學生輔導工作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學生輔導工作相關活動。 

(三)結合學生家長及民間資源，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四)其他有關學生輔導工作推展事項。 

二、學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組織職掌： 

職務名稱 擔任人員 姓名 職務 

主任委員 校 長 蘇宗立 主掌學生輔導工作計畫推動方向 

執行祕書 輔導主任/高中專輔 黃敬婷 綜理推動學生輔導工作及彙整成果 

委 員 教務主任 王秋萍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適性輔導向度 

委 員 學務主任 蔡佳穎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正向管教向度 

委 員 總務主任 許孟怡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經費事宜 

委 員 輔導組長 葉俊生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各項計畫與個案管理 

委 員 資料組長 賴莉雯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各項計畫與個案管理 

委 員 專任輔導教師 江怡菁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二級介入性及轉介

三級處遇性輔導 

委 員 輔導活動科教師 黃若涵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一級發展性輔導課程 

委 員 高中導師代表 吳鈺亭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一級發展性班級經

營向度 

委 員 國中導師代表 盧中庸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一級發展性班級經

營向度 



委 員 家長委員代表 杜文芳 執行學生輔導工作之資源連結系統 

 

陸、輔導活動課程安排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3 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依課程綱要安排輔導相關課程或班級輔 

導活動，並由各該學科專任教師或輔導教師擔任授課。 

二、由教務處依規排定各年段輔導活動課程教師： 

年段 總節數 授課教師 

國一 6節 黃若涵老師(領有綜合活動-輔導活動科教師證)101-106 

國二 5節 黃若涵老師(領有綜合活動-輔導活動科教師證)201-205 

國三 4 節 黃若涵老師(領有綜合活動-輔導活動科教師證)301-304 

 

柒、三級輔導實施規劃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6 條學校應視學生身心狀況及需求，提供發展性輔導、介入性輔 

導或處遇性輔導之三級輔導。 

前項所定三級輔導之內容如下： 

(一)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心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針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 

輔導工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 

(二)介入性輔導：針對經前款發展性輔導仍無法有效滿足其需求，或適應欠佳、重複發生 

問題行為，或遭受重大創傷經驗等學生，依其個別化需求訂定輔導方案或計畫，提供 

諮詢、個別諮商及小團體輔導等措施，並提供評估轉介機制，進行個案管理及輔導。 

(三)處遇性輔導：針對經前款介入性輔導仍無法有效協助，或嚴重適應困難、行為偏差， 

或重大違規行為等學生，配合其特殊需求，結合心理治療、社會工作、家庭輔導、職 

能治療、法律服務、精神醫療等各類專業服務。 

 

二、工作項目： 

項目 分級 內容 

(一)生活輔導 

 

一級

發展性 

1.各班導師班級經營 
2.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課程實施 

(二)學習輔導 1.各班任課教師班級經營 
2.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課程實施 

(三)生涯輔導 1.各班導師與學生生涯探索的對談 
2.融入綜合活動領域輔導活動課程實施 
3.生涯發展教育計畫各項活動 
4.社區高中技藝教育課程 

(四)《輔導報報》刊物 寄發輔導知能、特教知能、輔導好書之電子刊物 

(五)小團體開設 二級 

介入性 

1.由專任輔導教師開設主題性小團體 
2.運用午休及第五節課進行約6次課程活動 
3.由導師推薦適合主題之學生 

(六)高關懷生活營 1.由輔導組開設高關懷學生課後多元彈性課程 



2.由導師推薦適合之學生名單 
3.定期辦理戶外教育體驗活動課程 

(七)輔導會談 1.由導師填報認輔提報單，經由輔導組規劃派案 
2.由專兼輔教師提供認輔學生每週乙次會談時間 

(八)中輟追蹤輔導 

三級 

處遇性 

1.由學務處進行中輟學生通報及會知警政單位。 
2.由註冊組函報強迫入學委員會。 
3.由輔導組建立中途輟學學生檔案資料及召開中
輟安置輔導會議。 

4.由專任輔導教師協助中輟學生輔導追蹤。 

(九)自我傷害防治 1. 成立校園危機任務團隊組織與 SOP 流程 
2. 建立校園危機事件班級團輔處理架構 
3. 專兼輔教師進行 PTSD 辨識與個案服務 
4. 評估學生輔導諮商中心轉介服務 
5. 評估衛政系統與社政系統合作服務 

(十)關懷 e 起來通報 1.由導師或輔導教師依高風險通報準則評估 
2.依規進行法定通報 
3.由社會處社工安排校訪時間評估開案服務 

(十一)未升學未就業青 

少年扶助計畫 

1.由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提供相關活動計畫資源 
2.由導師及輔導教師評估參與學生名單 

(十二)少年保護官案件 

學生管理 

 1.依法院來文函索學生學行資料，由輔導組建立 
本校目前受保護管束之學生名單 

 

捌、學生輔導資料保存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9 條學校應由專責單位或專責人員推動學生輔導工作，掌理學生資 

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學生智力、性向、人格等測驗之實施，學生興趣成就及志願之 

調查、輔導及諮商之進行等事項。 

二、國中部由輔導老師在輔導課親自帶著學生線上填寫綜合紀錄表(A 表)。 

三、國中部由導師線上書寫紀錄學生學習生活輔導紀錄(B 卡)，由輔導室線上檢核。 

四、高中部在生涯規劃課帶領學生填寫 A卡，由導師紀錄學生學習生活輔導紀錄於 C卡紙

本上。 

五、由資料組與畢業學生進行畢業生升學或就業之資料，進行分析統計。 

六、由輔導教師依年段規劃實施心理測驗及測驗解釋說明，資料組妥善保管學生個別心理 

測驗資料。 

 

玖、教師與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培訓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4 條各級主管機關應妥善規劃專業培訓管道，並加強推動教師與 

專業輔導人員之輔導知能職前教育及在職進修。 

(一)學校應定期辦理校長、教師及專業輔導人員輔導知能研習，並納入年度輔導工作計畫 

實施。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每年應接受輔導知能在職進修課程至少三小時。 

(三)專業輔導人員每年應接受在職進修課程至少十八小時。 

 

二、培訓規劃時程：  



 

拾、輔導工作場地設備規劃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6 條學校應設置執行學生輔導工作所需之場地及設備，執行及 

推動學生輔導工作。 

二、專科教室配置 

教室名稱 地點 用途 行政管理者 

個別諮商室1 明正樓 1樓 個別諮商 輔導組 

個別諮商室2 明正樓 1樓 個別諮商 輔導組 

團體諮商室 明正樓 1樓 
團體諮商 
個別諮商 

輔導組 

 

拾壹、輔導轉銜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9 條為使各教育階段學生輔導需求得以銜接，學校應提供整體性            

與持續性轉銜輔導及服務。 

二、每年五月召開校內國三及高三高關懷輔導轉銜會議，篩選評估需進入轉銜高中及大學

之學生名單，上傳至全國轉銜系統通報網。 

三、每年八、九月依全國轉銜系統通報網之轉銜資料，由輔導室聯繫國小及國中端輔導人

員，了解轉銜學生之狀況。 

 

拾貳、親職輔導講座規劃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21 條高級中等學校以下學生家長、監護人或法定代理人應發揮親 

職之教育功能，相對承擔輔導責任，配合學校參與學生輔導相關活動，提供學校必要 

之協助。為促進家長參與學生輔導工作，各級學校應主動通知輔導資源或輔導活動相 

關訊息。 

二、班親會公告親職講座訊息提供家長參與增能。 

 

拾參、執行考核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18 條學校應定期辦理輔導工作自我評鑑，落實對學生輔導工作之 

績效責任。 

二、考核機制： 

對象 時間 主題 時數 辦理單位 

全校教師 8 月 輔導知能主題 3 小時 校內 

輔導主任、輔導教師 1 月-12 月 輔導在職進修課程 18 小時 全市研習 

初任輔導工作人員 8 月 輔導工作知能 40 小時 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項目 時間 

1.輔導教師進行同儕督導會議 
10 月、11 月、12 月、1 月、2 月、3 月、 
4 月、5 月、6 月 

2.上傳全國輔導工作填報系統 
9 月、10 月、11 月、12 月、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6 月 

3.檢核教師輔導知能培訓時數 每學年期末 

5. 輔導工作計畫自評 每學年期末完成 



拾肆、經費來源 

一、依據學生輔導法第 20 條各級主管機關及學校為推動學生輔導工作，應優先編列所需 

經費，並專款專用。 

二、依學校編列輔導經費項目下辦理，其中各項心理測驗工具由本校業務費支出，其餘向 

上級申請專案專款補助辦理。 

三、經費預算規劃： 

項目 內容 費用 經費來源 

心理測驗 

國一智力測驗、學習適應量表 
答案卡及讀卡 

依經費概算實施 學校業務費 

國二多元性向測驗答案卡及讀卡 依經費概算實施 學校業務費 

國一多元智能量表讀卡 依經費概算實施 學校業務費 

高一興趣量表 依經費概算實施 學校業務費 

高三學系探索量表 依經費概算實施 學校業務費 

學生講座 

國一生涯講座 依經費概算實施 生涯發展計劃 

國二生涯講座 依經費概算實施 生涯發展計劃 

國三生涯講座 依經費概算實施 生涯發展計劃 

家長親職講座 家長親職主題 依經費概算實施 家庭教育計畫經費 

 

拾伍、本計畫經校長核可後實施，修訂實施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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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小團體諮商活動 

 



 



 

人際關係小團體課程 

 

生活適應與自我成長小團體課程 

 

 



2.個別輔導~申請家庭教育中心資源協助輔導 

 

 
 



3.協助有需求學生申請心理諮商資源 

 
 


